
的所有申报、年度审核、公告及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相比，超出金额未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

6.3.6（二）审议及披露标准。

二、本集团与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滨银”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1、本集团在长城滨银2023年存款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23年预计单日存款余额上

限

2023年1-9月单日存款

余额最高值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原因

存款 1,270,000 676,200 主要系本公司部分定期存款到期

2、本集团与长城滨银其他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类别 2023年预计金额上限 2023年1-9月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原因

销售产品 169.00 0.78 一

采购服务 224,745.00 0

主要系本公司引入银行贴息渠道， 贴息服务分

流至银行导致合同量下降。

提供服务 6,796.00 2,789.05 一

提供租赁 68.00 24.16 一

采购产品 - 21.35

合计 231,778.00 2,835.34 一

注：长城滨银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本公司在长城滨银开展业务，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不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交易,2023年9月23日，公司离任高管于长城滨银辞任董事长职

务已满一年，自2023年9月23日起，长城滨银不再为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

三、本集团与光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束汽车”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2020年6月12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与光束汽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

本集团与光束汽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 此议案于2020�年7月10�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

议通过。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分别于2020�年6�月12�日及2020年7月10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1月23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与光束汽车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此议案于2022年3月18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分别于2022� 年

1�月23�日及2022�年3月18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3月29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光束汽车2022年度销售产品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此议案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分别于2022� 年3

月29�日及2022�年4月25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与光束汽车签订的框架协议及修

订协议三的议案》，对框架协议重新进行审议并与光束汽车签订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修订协议三（以下简称“修订协议

三” ），明确了公司与光束汽车分类别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2023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光束汽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与

并与光束汽车签订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修订协议四，明确了2024年公司与光束汽车分类别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截止2023年12月31日，本集团与光束汽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1.本集团从光束汽车采购产品，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75,890.61万元；

2.本集团接受光束汽车服务，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13,438.18万元；

3.本集团向光束汽车销售产品，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23,222.85万元；

4.本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服务，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26,461.43万元；

5.本集团从光束汽车短期租赁，实际发生金额为人民币44.18万元。

本集团与光束汽车2023年1-12月日常关联交易未超出相应预测额度，本集团从光束汽车短期租赁，交易金额未达到

《上交所上市规则》6.3.6（二）审议及披露标准。

注：光束汽车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方，本公司与光束汽车开展相关业务，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不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交易。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连）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魏建军先生及赵国庆先生作

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2票弃权，关联董事魏建军先生、赵国庆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已事先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十九、审议《关于本公司对银行业务进行授权的议案》

本公司为保证经营需要，根据本公司《筹资管理制度》规定，对本公司银行贷款额度授权如下：

授权本公司在授权有效期内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60亿元且在前述额度内可以滚动开展。

授权有效期：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有效期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或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新的授权额度之日止。

针对银行业务合同及文本的签署，公司董事会特授权如下：

对于资金业务纳入保定园区会计中心统一管理的本公司及分公司， 授权公司财务总监与公司董事会秘书代表本公司

及分公司共同签署银行业务的有关合同及文本。对于资金业务未纳入保定园区会计中心管理的各分公司，按照经公司财务

总监与公司董事会秘书共同审批的办理银行业务的申请内容， 由总经理或单位负责人代表各分公司签署与银行业务的有

关合同及文本资料。 具体银行业务包含但不限于：

A贸易融资合同（开立国内、国际信用证，进出口押汇等国内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签订的合同）

B短期贷款、项目贷款、中长期贷款

C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D承兑汇票贴现

E承兑汇票质押（含票据池质押）

F开立信用证

G担保

注:由于开立信用证前已履行公司内部审批流程,无风险且业务办理频繁,可使用法人章代替公司财务总监与公司董

事会秘书签字。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审议《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一、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4年度担保计划公告》）

董事会认为《关于公司2024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中预计担保额度满足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和发展战略，担保对象主要为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公司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本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本公司

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担保，此次担保预计不涉及违规，亦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二、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三、审议《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四、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一、在下列条件的规限下，授予本公司董事会一项无条件及一般性授权，以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或处理本公司股

本的新增股份（不论是A股或H股）。 于有关期间内，可行使一次或以上该无条件一般性授权：

（a）除本公司董事会可能于有关期间内订立或授予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而该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可能需要

在有关期间结束后行使该项授权外，该授权的效力不得超逾有关期间；

（b）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该等授权批准配发、发行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配发、发行的A股和H股股份（包括但不限

于普通股、优先股、可转换为股份的证券、可认购任何股份或上述可转换证券的期权、权证或类似权利）数量不得分别超

过：

（Ⅰ）本公司已发行A股总数的20%；及/或

（Ⅱ）本公司已发行H股总数的20%，

两个情况均以本决议案日期为准；及

（c）本公司董事会只会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公司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以不时修订者为准），并且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或其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会行使上述

的权利。

二、在本决议案第一分段发行股份的规限下，授权本公司董事会：

（a）批准、签订、做出、促使签订及做出所有其认为是与发行该等新股有关的所有文件、契约和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

（Ⅰ）厘定将予发行的股份类别及数目；

（Ⅱ）厘定新股份的定价方式、发行对象、发行利率及发行╱转换╱行使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Ⅲ）厘定发售新股的开始和结束日期；

（Ⅳ）厘定发售新股所得款项用途；

（Ⅴ）厘定将向现有股东发行新股（如有）的类别及数目；

（Ⅵ）因行使该等权利而可能需要订立或授予该等发售建议、协议或购股权；及

（Ⅶ）若向本公司的股东提呈发售或配售股份，但因海外法律或规例制定的禁止或规定，且董事会作出基于此等原因

的查询后，认为有必要或适宜的情况下，不包括居住在中国或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 ）以外的地方的股

东；

（b）聘请与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批准及签署发行所需、适当、可取或有关的一切行为、协议、文件及其他相关事宜；审

议批准及代表公司签署与发行有关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配售协议、中介机构聘用协议等；

（c）审议批准及代表公司签署向有关监管机构递交的与发行相关的发行文件。根据监管机构和公司上市地的要求，履

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并向境内及/或香港及╱或任何其他地区及司法管辖权区（如适用）的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所需的存档，

注册及备案手续等；

（d）根据境内外监管机构要求，对有关协议和法定文件进行修改；

（e）根据本决议案第一分段发行股份实际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向中国的有关机构注册增加的资本，并对本公司的

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合适的修改，以反映新增注册资本；及

（f）于中国、香港及/或向其它有关机构办理所有必需的存档及注册。

就本决议案而言：

「A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可供中国投资者以人民币认购及买卖的内资股；

「董事会」指本公司的董事会；

「H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可以港元认购及买卖的境外上市外资股；及

[有关期间]指由本决议案获得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发生者的日期止的期间：

（a）本决议案通过后，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之日；或

（b）在本决议案通过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之日；或

（c）于股东大会上本公司股东通过特别决议案撤消或更改本决议案所授予的授权之日。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五、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发展需要，授权本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董事会” ）回购本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联交所” ）上市的H股股票（以下简称“H股股票” ）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的A股股票

（以下简称“A股股票” ），须符合以下条件：

(a)在下文(b)及(c)段之规限下，批准董事会于有关期间按照中国主管证券事务的政府或监管机关、香港联交所、上交所

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关之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规例及╱或规定，行使本公司全部权力回购本公司已发行及在香港联

交所上市的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之H股股票及在上交所上市的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之A股股票；

(b)根据上文(a)段之批准本公司获授权可在有关期间回购本公司H股总面值不得超过本决议案获通过及相关决议案于

本公司类别股东会议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H股数目的10%及A股总面值不得超过本决议案获通过及相关决议案于本

公司类别股东会议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A股数目的10%；

(c)上文(a)段之批准须待达成下列条件后，方可作实：

(i)本公司定于2024年5月10日(星期五)(或适用的押后日期)举行的本公司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及2024年5月10日(星

期五)(或适用的押后日期)举行的A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通过一项与本段所载决议案条款(本第(c)(i)分段除外)相同的特别决

议案；

(ii)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规定，取得全部有权监管机关(若适用)的批准；及

(iii)根据上文所述公司章程第29条所载通知程序，本公司任何债权人并无要求本公司就所欠债权人任何款项作出还款

或提供担保(或如本公司任何债权人要求本公司还款或提供担保，则本公司经全权酌情决定已就该等款项作出还款或提供

担保)。 倘本公司决定根据(c)(iii)项条件的情况向其任何债权人偿还任何款项，则预期本公司会动用内部资金偿还该等款

项。

(d)待中国所有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本公司回购相关股份及上述条件达成后，授权董事会进行以下事宜：

(i)决定回购时机、期限、价格及数量；

(ii)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公告；

(iii)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变更登记手续；

(iv)根据监管机构和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履行相关的批准、备案程序；

(v)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例，执行、进行、签署及采取所有彼等认为与上文(a)段拟进行的股份回购有关并使其生效的

合适、必要或适当的文件、行动、事情及步骤；

(vi)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程序(如需)，减少注册资本，对本公司公司章程作出其认为适当的修订，反映本公司的新资本

架构，并履行有关法定的登记及备案手续；及

(vii)签署及办理其他与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宜。

(e)在本决议案中：

「A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指A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

「董事会」指本公司董事会；

「H股」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可以港元认购及买卖的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指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

「香港联交所」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有关期间」指通过本特别决议案当日起至下列最早时间止的期间：

(i)本决议案通过后的本公司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ii)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本决议案，以及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及A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通过相关决议案后满十二个月

时；或

(iii)股东于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或股东于本公司H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或A股股东类别股东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撤

回或更改本特别决议案所给予授权当日。

对董事会办理A股股份及H股股份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授权公司任一名董事代表董事会根据公司需要和市场情

况，在获得有关监管机构批准以及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情

况下， 在相关授权期间适时决定回购不得超过本决议案获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H股数目的10%及本决议案获通过当日

本公司已发行A股数目的10%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开立境外股票账户并办理相应外汇

变更登记手续，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公告，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以及签署办

理其他与回购股份相关的文件及事宜）。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六、审议《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4年4月24日（星期三）下午14:00召开长城汽车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如下：

普通决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3.审议《关于本公司对银行业务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十七、审议《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4年5月10日（星期五）下午14:00、15:00、16:00分别召开长城汽车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

会议及A股类别股东会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布。

（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

1、普通决议案

（1）审议《关于2023年度经审计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审议《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6）审议《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7）审议《关于2024年度公司经营方针的议案》；

（8）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特别决议案

（9）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发行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0）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二）H股类别股东会议拟审议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1）《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三）A股类别股东会议拟审议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1）《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及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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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3月28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

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卢彩娟女士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3月12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2023年度经审计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相关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能够

保障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认为年报编制及审议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保证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承担法律责任。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有利于减少公司对票据管理的成本，减少资金占用，提高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优化

财务结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八、审议《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九、审议《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本集团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同时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本集团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集团在授权期限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5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

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且资金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十、审议《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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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 ）的前身是1993年2月成立的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于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经财政部等部门批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

业。 德勤华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号30楼。

德勤华永具有财政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准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 德勤

华永已根据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进行了从事证券服

务业务备案。 德勤华永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证券期货相关服务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

德勤华永首席合伙人为付建超先生，2023年末合伙人人数为213人，从业人员共5,774人，注册会计师共1,182人，其中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270人。

德勤华永2022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为人民币42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2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

民币8亿元。德勤华永为60家上市公司提供2022年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总额为人民币2.75亿元。德勤华永所提供服务的

上市公司中主要行业为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德勤华永

提供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同行业客户共24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德勤华永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人民币2亿元，符合相关规定。 德勤华永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

诉讼中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任。

3、诚信记录

近三年，德勤华永及从业人员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纪律处分；德

勤华永曾受到行政处罚一次，受到证券监管机构的行政监管措施两次；十四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处罚各一次，四名从业人

员受到行政监管措施各一次，三名从业人员受到自律监管措施各一次；一名2021年已离职的前员工，因个人行为于2022年

受到行政处罚，其个人行为不涉及审计项目的执业质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事项并不影响德勤华永继续承接

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李勖先生自2010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06年注

册为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李勖先生近三年签署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李勖先生自2023年开始为

本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

项目合伙人殷莉莉女士自2005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2007年

注册为注册会计师，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殷莉莉女士近三年签署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殷莉莉女士自2023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

质量控制复核人蒋璨女士自2003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 为中

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近三年蒋璨女士复核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蒋璨女士自2020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

务。

2、诚信记录

以上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

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德勤华永及以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3年中期审阅及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221.70万元，2023年度内控审计费用为人民币33.02万元， 合计为254.72万

元，是以德勤华永合伙人、经理及其他员工在本次审计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为基础计算的，较上一期审计费用同比无

显著变化。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将提呈一项普通决议案以审议及批准续聘德勤华永为本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外部会计师，为本公司提供财务报表审计、审阅以及内部控制情况审计等服务，任期自有关决议案获通过当日起至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并授权董事会确定其报酬，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50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 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通过对德勤华永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及独立性等方面进行充分调研、审查和

分析论证，认为德勤华永具备胜任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专业资质与能力，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为公司2024年的审计机构，并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为公司2024年的审计机构，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为公司2024年的审

计机构，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24-033

转债代码：

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金额：本集团可在授权有效期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5亿元（占2023年12月31日本公司经审计合并财务

报表净资产的19.71%）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且资金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 委托理财期限：2024年3月28日起至2024年年度业绩董事会召开之日止。

● 履行的审议程序：本事项已经于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购买理财产品概述

（一）目的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闲置资金收益，谋求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以

下简称“本集团” ）及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范围

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

（三）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本集团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四）购买额度

本集团可在授权有效期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5亿元 （占2023年12月31日本公司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的

19.71%）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且资金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五）授权有效期

2024年3月28日起至2024年年度业绩董事会召开之日止。

（六）实施

授权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审批或由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相关管理人员审批本集团的购买理财产品业务。

二、购买理财产品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集团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等各种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不会影响本集团日常

经营运作与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并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期末货币资金为人民币3,833,723.51万元。 截止2023年12月31日， 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5.96%。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127,028.86

负债总额 13,276,150.46

所有者权益 6,850,878.39

2023年度

（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5,378.90

本集团理财产品的分类、确认与计量原则依据如下：

1、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且本

集团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则本集团将该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此类金融资产主要包括：其他流动资产-结构性存款等。

本集团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按照实际利率法确认利息收入。

2、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且本

集团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的， 则该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3、不符合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条件的金融资

产均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示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自资产负债表日起超过一年到期(或无固

定期限)且预期持有超过一年的，列示于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23年本集团购买的理财产品包括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三、购买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

本集团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本公司财务部及管理层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如发现

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履行披露义务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报告期

内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四、风险提示

本集团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理财产品。 受金融市场宏观政策的影响，购买理财产品可能

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受各种风险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会产生波动，理财收益可能具

有不确定性。

五、决策程序的履行

本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理

财产品的议案》，本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本集团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同时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本集团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集团在授权期限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5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

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且资金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保本浮动型 620,000 620,000 3,719.16 一一

合计 620,000 620,000 3,719.16 一一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2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9.0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2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一一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一一

总理财额度

自2024年3月28日起至2024年度业绩董事会召开之

日止，本集团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5亿元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本型风险可控类理财产品且

资金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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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含税）。

●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本年度拟派发现金红利占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6.50%。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相

关公告中披露。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3年度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7,021,559,679.84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52,728,780,

842.33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

有利润分配的权利。 公司2023年度拟以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股份后的股

数为利润分配基数。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含税），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8,543,774,986股，扣减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418,643股后的基数为8,543,356,343股。 以此计算本次合计拟派发2023年度现金红利人民币2,

563,006,902.90元（含税）。 本年度拟派发现金红利占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6.50%。

如在本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A股股东有权获得现金股利的股权登记日在股东大会召开后确定。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2023年实际经营情况，相关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相关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规范运作》、《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能

够保障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实际运营情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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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方名称：

1、俄罗斯哈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俄罗斯制造” ）

2、长城汽车制造（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国销售” ）

3、长城汽车销售（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国制造” ）

4、征途在线供应链（河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征途在线” ）

5、长城汽车巴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巴西” ）

6、蜂巢动力系统（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蜂巢泰国” ）

7、诺博汽车系统（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博泰国” ）

8、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泰国” ）

9、曼德汽车零部件（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德泰国” ）

10、曼德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保定徐水光电分公司（以下简称“曼德徐水光电” ）

11、华鼎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鼎国际” ）

12、亿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新发展” ）

13、供应商业务履约担保（详见“一、担保情况概述” ）

本次担保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本次担保金额：

①俄罗斯制造：人民币308,088.31万元

②泰国制造及泰国销售：9,000万美元

③泰国制造：180,000万泰铢

④征途在线：人民币730.8万元

⑤长城巴西：21,600万美元

⑥蜂巢泰国、诺博泰国、精工泰国及曼德泰国：8,000万美元

⑦曼德徐水光电：人民币500万元

⑧华鼎国际及亿新发展：15,000万美元

⑨供应商业务履约担保（详见“一、担保情况概述” ）：人民币60,000万元

2、担保余额（数据截至2024年3月25日）：

①俄罗斯制造：人民币233,812.39万元

②泰国制造及泰国销售：人民币63,896.40万元

③泰国制造：人民币35,429.58�万元

④征途在线：人民币3,797.36万元

⑤蜂巢泰国、诺博泰国、精工泰国及曼德泰国：人民币56,796.80万元

⑥长城巴西：人民币197,013.90�万元

⑦曼德徐水光电：人民币500万元

⑧华鼎国际及亿新发展：人民币106,494.00万元

⑨供应商业务履约担保（详见“一、担保情况概述” ）：人民币60,000万元

●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

保计划的议案》（以下简称“2023年度担保计划”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1．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1）俄罗斯制造

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俄罗斯哈弗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通过2023年度担保计划获授予担保额度， 本次公司及公司的

控股全资子公司俄罗斯哈弗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俄罗斯哈弗” ）为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8,088.31万元的担

保：

2023年9月12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签订《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合同》，基于俄罗斯制造向中

国银行俄罗斯分行申请保函/备用信用证的业务， 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金额为530,000万卢布， 保证期限截至

2024年9月17日；

2023年9月26日，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三丰支行签订开立涉外保函/备用信用证/非贸易项下非融

资性风险参与业务协议，为俄罗斯制造向中国农业银行（莫斯科）有限公司申请开立涉外保函/备用信用证/非贸易项下非

融资性风险参与业务所产生的债务及其利息、罚息、滞纳金、损害赔偿金、及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等提供人民币31,

800万元担保，保证期限截至2024年9月26日；

2023年10月5日，俄罗斯哈弗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签订担保合同，为俄罗斯制造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产生的

债务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金额为2,000,000万卢布，保证期限截至2027年9月27日。

截至2024年3月25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俄罗斯制造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33,812.39万

元。

（2）泰国制造及泰国销售

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泰国制造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中获授予担保额度，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泰国销售于2023年度担

保计划中获调剂担保额度，本次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9,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3,896.40万元）的担保：

2023年10月24日，本公司与大华银行（泰国）有限公司（UnitedOverseasBank(Thai)PublicCompanyLimited）签订

《公司持续性保函》，就大华银行（泰国）有限公司与泰国制造及泰国销售签订的信贷合同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金额为

9,000万美元，保函有效期至保函签署之日起一年（含当日）。

截至2024年3月25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泰国制造及泰国销售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3,

896.40万元。

（3）泰国制造

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泰国制造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中获授予担保额度，本次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180,000万泰铢（折

合人民币35,429.58万元）的担保：

2023年10月31日，本公司与开泰银行（大众）有限公司（Kasikorn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签订《最高额担

保合同》，就开泰银行（大众）有限公司与泰国制造签订的信贷合同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金额为150,000万泰铢，保函

有效期至2026年10月31日。

2024年3月22日，本公司与泰国汇商银行大众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就泰国汇商银行大众有限公司与泰国制造签

订的贷款协议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金额为30,000万泰铢，保证合同的有效期截至签署之日后1年届满之日。

截至2024年3月25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泰国制造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5,429.58万元。

（4）征途在线

公司全资子公司征途在线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中获调剂担保额度， 本次公司的控股全资子公司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征汽车” ）为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30.8万元的担保：

2023年10月25日，长征汽车与冀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征途在线签订《回购合同》，长征汽车为冀银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与征途在线的融资租赁业务（业务签订包含租赁合同在内等多个业务合同）提供车辆回购责任保证，最高保证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308,000元，保证期限为租赁合同约定的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截至2024年3月25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征途在线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97.36�万元。

（5）蜂巢泰国、诺博泰国、精工泰国及曼德泰国

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蜂巢泰国、诺博泰国、精工泰国及曼德泰国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中获授予担保额度，本次公司为

其提供不超过8,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6,796.80万元）的担保：

2023年11月7日，本公司与大华银行（泰国）有限公司（UnitedOverseasBank(Thai)PublicCompanyLimited）签订

《公司持续性保函》，就大华银行（泰国）有限公司与蜂巢泰国、诺博泰国、精工泰国及曼德泰国签订的信贷合同提供连带

保证责任，保证金额为8,000万美元，保函有效期至保函签署之日起一年（含当日）。

截至2024年3月25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蜂巢泰国、诺博泰国、精工泰国及曼德泰国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56,796.80万元。

（6）长城巴西

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长城巴西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中获授予担保额度，本次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21,600万美元（折

合人民币153,351.36万元）的担保：

2023年12月20日，本公司向花旗银行波多黎各分行及花旗银行巴西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为长城汽车巴西有限公司

与花旗银行波多黎各分行及花旗银行巴西有限公司按主合同形成的债务及利息提供最高额担保， 担保最高额为4,500万

美元，保证期限截至2025年6月20日。

2024年2月14日，本公司与长城巴西及Comexport� Trading� Comércio� Exterior� Ltda.（以下简称“Comexport” ）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就Comexport与长城巴西签订的《Private� Purchase� Agreement》项下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最高保证额为17,100万美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截至2024年3月25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长城巴西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97,013.90万元。

（7）曼德徐水光电

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分公司曼德徐水光电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中获授予担保额度， 本次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00万的担保：

2024年2月23日，本公司向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保定中心支公司（“中银保险” ）出具《保证函》，为曼德电子电器有限公

司保定徐水光电分公司与中银保险签订的保单中关税保证保险额度项下理赔的海关税款、 滞纳金及相关费用等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保证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保证期限至2025年3月9日。

截至2024年3月25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曼德徐水光电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00万元。

（8）华鼎国际及亿新发展

公司控股全资子公司华鼎国际及亿新发展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中获授予担保额度， 两者作为共同借款人进行不超过

15,000万美元的互相担保：

2024年3月 1日， 华鼎国际及亿新发展与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 S.A., � Singapore� Branch

（“BBVA” ）签订银行贷款函，华鼎国际和亿新发展作为共同借款人就函件中融资项下的欠款互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

证金额不超过15,000万美元，保证期限截至债务履行完毕（债务要求自放款后12个月内完成还款）。

截至2024年3月25日，华鼎国际和亿新发展互相提供担保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6,494.00万元。

（9）供应商业务履约担保

公司供应商业务履约担保相关公司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中获调剂担保额度，本次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0,000

万元的担保：

2024年3月25日，本公司向天津宝钢钢材配送有限公司、天津宝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出具《保证函》，为公司分公

司及子公司、公司分公司与宝钢相关单位开展业务过程中产生的货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利息及

取得前述款项的费用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最高额为60,000万元，保证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3月25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供应商业务履约担保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为60,000万元。

注：

①「供应商业务履约担保」的被担保方包含：①本公司及本公司分公司共11家；②子公司与子公司分公司共13家。分别

为：日照魏牌汽车有限公司、重庆市永川区长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保定长城华北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如果科技有限公

司、精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公司、精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公司保定徐水精工底盘分公司、精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公司大冶

分公司、精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公司保定徐水精工冲焊分公司、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重庆）有限公司、精诚工科汽车零部

件（泰州）有限公司、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日照）有限公司、精诚工科汽车系统（平湖）有限公司及精诚工科汽车零部件

（张家港）有限公司。

（二）上市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及2023年4月24日召开的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2023年度担保计划于2023年4月24日生效至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新的担

保计划之日止，有效期不超过12个月。

在2023年度担保计划担保额度内，公司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根据实际情况，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及担保期限内处理担保的具体事宜并签署担保相关文件。

前述担保事项均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有关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详情请参考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方资料

(一)基本情况

序号 被担保方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住所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持股情况

影响被担保

方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

事项

1

俄罗斯哈弗汽车

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

1147154026238

（当地工商类代码）

2014年07月

28日

刘贺桐

（总经理）

2,038,

186.89

万卢布

俄罗斯图拉州乌兹洛

瓦亚区工业园路（乌

兹洛瓦亚工业园区域

11号301637

本公司直接持股

75.51%，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泰德科贸有限公

司持股24.49%

无

经营范围

1.汽车、汽车零件、部件及其配件的销售，生产制造以及开展与此有关的其他任何经营活动，包括贸易中介活动和对外贸易活动；

2.对汽车运输工具进行技术维护和维修，提供其他类型的汽车运输工具技术维护服务。

2

长城 汽 车 制 造

（泰国） 有限公

司

0105535086729

（注册编号）

2020�年 11�

月2�日

程金奎

李光宇

崇保玉

（均为董事）

879,970.9�

万

泰铢

泰国罗勇府布罗登县

东海岸工业园区

亿新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99.99%、华鼎国际有

限公司持股 1股、泰德

科贸有限公司持股1股

（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

无

经营范围

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配件的生产制造、开发、设计、研发和技术服务、委托加工、销售及相关的售后服务；普通货物运输、专用运

输（厢式）

3

长城 汽 车 销 售

（泰国） 有限公

司

0105563002453

（注册编号）

2020年1月7

日

程金奎

崇保玉

（均为董事）

33,000万

泰铢

泰国曼谷市

华鼎国际有限公司持

股99.9%、亿新发展有

限公司持股0.05%、泰

德科贸有限公司持股

0.05%（均为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

无

经营范围 汽车、汽车零部件等相关产品的进出口、销售、租赁、维修、展览。

4

征途在线供应链

（河北） 有限公

司

91130503MAC5TH

MB8M

2023年01月

17日

张文辉

1,000万

人民币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

龙冈经济开发区龙阳

北路1号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河

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持股100%

无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运输

货物打包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

长城汽车巴西有

限公司

42.611.727/0001-55

（当地工商类代码）

2021年06月

07日

隋超刚

简之圣

334,410,

000

雷亚尔

巴西圣保罗

本公司间接全资子公

司长城荷兰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持股100%

无

经营范围 汽车制造、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零部件及配件批发、零售，汽车租赁，二手车批发，基础设施出租等

6

蜂 巢 动 力 系 统

（泰国） 有限公

司

0215551001715

（注册编号）

2020年11月

2日

李若辉

程金奎

李光宇

（均为董事）

161,250万

泰铢

泰国罗勇府布罗登县

东海岸工业园区

亿新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99.99%、华鼎国际有

限公司持股1股、泰德

科贸有限公司持股1股

（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

无

经营范围 发动机、汽车零部件、配件的生产加工、制造、维修、销售及相关的售后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仓储服务。

7

诺博 汽 车 系 统

（泰国） 有限公

司

0215563009236

（注册编号）

2020年11月

17日

何炜

（董事）

19,561万

泰铢

泰国罗勇府布罗登县

东海岸工业园区

亿新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99.99%、华鼎国际有

限公司持股20股、泰德

科贸有限公司持股20

股（均为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

无

经营范围 汽车座椅、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

8

精诚工科汽车零

部件 （泰国）有

限公司

0215563009228

（注册编号）

2020年11月

17日

董金伟

（董事）

29,870万

泰铢

泰国罗勇府布罗登县

东海岸工业园区

亿新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99.99%、华鼎国际有

限公司持股20股、泰德

科贸有限公司持股20

股（均为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

无

经营范围 汽车车身、汽车仪器仪表、汽车模具、汽车夹具、汽车检具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

9

曼德汽车零部件

（泰国） 有限公

司

0215563009244

（注册编号）

2020年11月

18日

李盘龙

（董事）

6,728万

泰铢

泰国罗勇府布罗登县

东海岸工业园区

亿新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99.99%、华鼎国际有

限公司持股1股、泰德

科贸有限公司持股1股

（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

无

经营范围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冷和空调设备、照明灯具、电线电缆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

10

曼德电子电器有

限公司保定徐水

光电分公司

91130609MA0CG31

F2N

2018年07月

06日

吴楠

（负责人）

-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

朝阳北大街（徐）299

号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曼

德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的分支机构

无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冷和空调设备、电力电子元器件、照明灯具、电线电缆、运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仪表、模具、工业自动控制系统

装置、机械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专用运输（厢式）；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

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有房屋、场地及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

华鼎国际有限公

司

2890921

（登记证号码）

2019年11月

08日

刘玉婷

（董事）

1,400万

美元

九龙尖沙咀么地道61�

号冠华中心1楼105�

室

本公司直接持股100% 无

经营范围 国际贸易，股权投资，投融资服务。

12

亿新发展有限公

司

1007989

（登记证号码）

2005年11月

16日

刘芳

（董事）

21,

702.3644万

美元

九龙尖沙咀么地道61�

号冠华中心1楼105�

室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泰

德科贸有限公司持股

100%

无

经营范围 国际贸易、股权投资、投融资服务。

13

日照魏牌汽车有

限公司

91130609582426078

J

2011年09月

15日

蒋俊飞

200,000万

人民币

山东省日照市经济开

发区杭州路99号

本公司直接持股100% 无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

货物）；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模具制造；汽车轮毂制造；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汽车

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财务咨询；土地使用

权租赁；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汽车装饰用品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

活动、劳务派遣服务）；汽车新车销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汽车旧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二

手车经销；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机械设备租赁；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润滑油销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国内货

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进出口代理；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软件开发；业务培训（不含教育

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进出口；电池销售；软件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五金

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4

重庆市永川区长

城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91500118MA5YQ63

04F

2018年01月

05日

崔凯

30,000万

人民币

重庆市永川区凤龙大

道666号

本公司直接持股100% 无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其原材料、汽车发动机零部件及其原材料批发、零售、售后服务、统一配送和分销网络建设；金属加工机械

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及配件、办公软件的批发、零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道路普通货运；包装、装卸、搬运、物流信息服

务；汽车技术咨询服务；食品、纺织品、服装及日用百货、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五金、家具

及室内装饰材料（不含油漆其他危险化学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互联网零售平台运营，贸易代理；润

滑油、清洗剂、凝聚剂、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市场营销策划，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

电附件销售，汽车新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5

保定长城华北汽

车有限责任公司

91130684721620170

1

2000年01月

18日

张德会

17,755万元

人民币

高碑店市幸福南大街

66号

本公司直接持股100% 无

经营范围

主营（长城牌）汽车车身、汽车配件、零部件总成生产制造、销售及修理、委托加工、外购件的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自有房屋及

设备的租赁。

16

如果科技有限公

司

91130600MA0G1JK

49P

2021年02月

22日

唐海锋

45,000万元

人

民币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

朝阳南大街2199号

本公司直接持股100% 无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运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保险代理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7

精诚工科汽车系

统有限公司

91130600MA0CE6Q

U1N

2018年06月

13日

张德会

100,000万

人民币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

朝阳南大街2266号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100%

无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汽车车身、汽车仪器仪表、汽车模具、汽车夹具、汽车检具的制造、设计、研发和技术服务、咨询服务、

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业自动化，传动及控制设备、工业机器人集成，仪器仪表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自动化设备销售、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售后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金属结构设计、制造、销售;废旧金属、废塑料、废纸及其它废旧物资(不包括危险废物及化学

品)回收、加工、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仓储(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 )服务;企业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服务;自营和代理除国家

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他各类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代理服务;工业

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软件开发;技术开发、咨询、交流、服务、转让、

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集成电路设计、制造、销售;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销

售;安防设备销售;工业设计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销售;数字视频监控

系统销售;虚拟现实设备制造;物联网技术研发;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智能车载

设备制造、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电机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8

精诚工科汽车系

统有限公司保定

徐水精工底盘分

公司

91130609MA0CQ9

WH7T

2018年09月

13日

白彦鹏

（负责人）

-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

朝阳北大街（徐）299

号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精

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

公司的分支机构

无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汽车车身、汽车仪器仪表、汽车模具、汽车夹具、汽车检具的制造、设计、研发和技术服务、咨询服务、销售及

售后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仓储（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服务。 企业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服务。 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9

精诚工科汽车系

统有限公司大冶

分公司

91420281MAB-

WDYKN5A

2022年08月

04日

白彦鹏

（负责人）

-

大冶市罗家桥街道金

阳路29号办公楼

2-252室（申报承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精

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

公司的分支机构

无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结构制

造；金属结构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量技术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生产性废旧金

属回收；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

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再生资源销售；运输设备租赁服务；货物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0

精诚工科汽车系

统有限公司保定

徐水精工冲焊分

公司

91130609MA0CFR-

JM4T

2018年06月

27日

刘勇

（负责人）

-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

朝阳北大街（徐）299

号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精

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

公司的分支机构

无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销售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储能技术服

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

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1

精诚工科汽车零

部件 （重庆）有

限公司

91500118MA600CT

X5D

2018年07月

09日

张德会

17,500万元

人民币

重庆市永川区凤龙大

道666号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精

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

公司持股100%

无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汽车车身、汽车仪器仪表、汽车模具、汽车夹具、汽车检具的制造、设计、研发和技术服务、咨询服务、销售及售后

服务；工业自动化、传动及控制设备、工业机器人集成、仪器仪表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自动化设备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售

后服务；道路普通货运；仓储（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服务；企业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

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

精诚工科汽车零

部件 （泰州）有

限公司

91321203MA202UK

W23

2019年09月

11日

张德会

10,000万

人民币

泰州市高港区通江东

路666-03号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精

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

公司持股100%

无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汽车车身、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汽车仪器仪表、模具、夹具、检具的生产制造、开发、设计、研发和技术服务、

委托加工、销售及相关的售后服务、咨询服务、技术推广服务；汽车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普通货物仓储服务；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3

精诚工科汽车零

部件 （日照）有

限公司

91371100MA3RB-

DXL45

2020年01月

02日

张德会

15,000万元

人民币

山东省日照市经济开

发区杭州路99号101

室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精

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

公司持股100%

无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汽车车身、汽车仪器仪表、汽车模具、汽车夹具、汽车检具的制造、设计、研发和技术服务、咨询服务、销售；工业

自动化、传动及控制设备、工业机器人集成、仪器仪表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自动化设备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金属结构设计、制造、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仓储（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服务；企业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服务；自营

和代理处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他各类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代

理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4

精诚工科汽车系

统（平湖）有限

公司

91330482MA2JE-

BGM6E

2020年08月

28日

张德会

3,600万元

人民币

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

钟埭街道新凯路988

号2号厂房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精

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

公司持股100%

无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轮毂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电气设备制

造；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金属结构销售；金属结构制造；再

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国内贸易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检验检测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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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诚工科汽车零

部件 （张家港）

有限公司

91320582MA22B6A

P7X

2020年08月

31日

张德会

10,000万元

人民币

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

镇彩虹路666号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精

诚工科汽车系统有限

公司持股100%

无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模具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销售代理；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被担保方名称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1-12月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俄罗斯制造 8,775,265,016.25 4,103,320,937.55 53.24 15,139,360,931.90 1,492,158,188.68

泰国制造 2,416,876,843.31 725,195,988.05 69.99 2,715,855,576.22 -113,824,821.09

泰国销售 57,841,926.44 17,863,389.49 69.12 128,275,308.31 39,462,618.17

征途在线 6,987,800.51 812,270.77 88.38 2,320,108.89 -534,488.83

长城巴西 2,894,321,543.91 786,113,451.50 72.84 3,937,706,040.37 454,372,258.42

蜂巢泰国 192,815,391.94 83,369,649.63 56.76 130,777,690.75 7,075,420.91

诺博泰国 114,550,242.87 50,004,727.48 56.35 86,560,505.72 2,723,163.61

精工泰国 188,150,225.39 27,728,717.75 85.26 76,240,872.44 -11,280,637.03

曼德泰国 73,010,179.66 -33,359,114.82 145.69 70,942,696.43 -14,370,686.89

曼德徐水光电 2,014,858,681.57 494,513,714.01 75.46 2,100,194,162.27 178,703,444.23

华鼎国际 2,010,041,973.35 450,892,343.88 77.57 5,766,851,214.61 79,708,363.16

亿新发展 3,006,356,432.16 1,792,782,623.98 40.37 0 -55,802,248.77

日照魏牌 939,994,565.52 50,089,363.47 94.67 343,964,620.45 -149,906,463.61

重庆永川 3,744,816,256.98 917,102,264.70 75.51 4,442,941,294.10 139,948,598.92

长城华北 399,754,286.38 270,838,012.16 32.25 489,467,444.19 69,227,516.54

如果科技 456,689,603.27 -209,932,172.37 145.97 35,934,252.55 -309,324,204.89

精工系统 13,704,593,063.85 4,985,308,990.98 63.62 11,660,733,442.19 1,103,992,148.21

精工徐水底盘 4,373,416,228.72 1,661,486,441.56 62.01 4,711,588,630.19 293,060,897.21

精工大冶 30,434,806.58 2,649,445.17 91.29 2,825,719.49 -103,177.98

精工徐水冲焊 2,500,239,969.40 530,981,348.90 78.76 2,339,071,047.79 132,202,184.86

精工重庆 2,208,524,638.67 834,243,597.06 62.23 2,756,915,951.84 485,390,627.23

精工泰州 846,016,666.15 332,656,064.09 60.68 1,696,169,986.08 130,569,528.08

精工日照 65,184,334.11 34,260,827.00 47.44 28,438,303.77 -16,897,644.41

精工平湖 110,075,365.41 37,880,109.85 65.59 34,551,533.18 -4,098,733.71

精工张家港 299,359,102.68 18,129,018.72 93.94 90,856,050.28 -57,047,721.9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本公告“一、担保情况概述（一）基本情况” 。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担保对象主要为本公司下属控

股子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建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 上述担保行为整体风险可控。 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融资的使用情况及相关方经营状

况，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3月25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非关联第三方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09,541.51

万元（含2023年度担保计划未使用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0%；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

币2,797,000.14万元（含2023年度担保计划未使用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0.83%；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98,134.4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11%。 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0。

注：涉及外币金额，按中国人民银行2024年3月25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如下：

1、 1欧元=7.7167元人民币；

2、 1美元=7.0996元人民币；

3、 100元人民币=1283.08卢布；

4、 100元人民币=508.05泰铢。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24-039

转债代码：

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 、“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

编制了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止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 ）。 现将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1353号)核准，长城汽车2021年6月1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每张人民币100元的发行价格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为人民币3,

500,000,000.00元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6年。 长城汽车共收到投资者以货币实际缴纳投资额人民币3,500,000,

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10,000,000.00元(含税)后，长城汽车于2021年6月17日实际收到公开发行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3,490,000,000.00元， 存入公司在中信银行保定分行营业部开立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8111801012700824587账号内。 上述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再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2,749,000.00元(含税)、加

上承销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对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人民币721,641.5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487,972,641.51元。

上述资金实收情况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21年6月17日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1)第00266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 本公司募集资金已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完毕，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592,595,657.45元

（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2022年及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2,186,463,074.89元，2023年度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为1,406,132,582.56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公司严格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管理和

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存放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经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于2021年7月5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实际履行情况良好。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状态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保定分行营业部 8111801012700824587 已销户

鉴于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再使用。为方便公司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已

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592,595,657.45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9月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6,746.43万元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上述事项业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

了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和审核报告》（德

师报（核）字（21)第E00428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2021年9月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

时闲置的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

（含人民币100,0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期限不

超过12个月的银行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在上述额度和期

限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管理到期后归还到募集资金账户。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全权负责实施

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选择、实际购买金额确定、协议签署等。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具体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

董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国泰君安出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的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公开发行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1）2021年9月18日， 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营业部购买了100,000.00万元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06241期，该产品于2022年3月18日到期赎回。

（2）2022年3月18日，公司使用到期赎回资金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营业部购买了100,000.00万元共赢智

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8960�期，该产品于2022年8月22日到期赎回。

2、2022年8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

时闲置的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

（含人民币100,0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期限不

超过12个月的银行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在上述额度和期

限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管理到期后归还到募集资金账户。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全权负责实施

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选择、实际购买金额确定、协议签署等。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具体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

董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国泰君安出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的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公开发行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2022年8月31日， 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营业部购买了100,000.00万元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11401期，该产品于2023年3月1日到期赎回。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披露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形，亦不存在募集资

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德师报 (核) 字 (24)第

E00188号审核报告，注册会计师认为，公司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已经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规范运作》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一一公告格式〈第十三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相关公告〉》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

大方面真实反映了长城汽车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认为：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2021年公

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公司已办理完成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8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48,797.2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40,613.2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359,259.5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

项目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2)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3)

截至期末累

计

投入金额与

承诺

投入金额的

差额(4)

(4)=(3)-(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5)

(5)=(3)/(2)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

预计效

益

项目可

行性

是否发

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新车型研发项

目

-

348,

797.26

348,

797.26

348,

797.26

140,

613.26

359,

259.57

10,462.31 103.00% 注1 注1 注1 否

合计 -

348,

797.26

348,

797.26

348,

797.26

140,

613.26

359,

259.57

10,462.31 103.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1： 本次新车型研发项目为公司新产品的推出提供支持， 不直接形成产品对外销售， 因此不涉及项目效益测算，于

2023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随着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将能及时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汽车产品，丰富公司产品类型，

同时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份额，提升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增加未来相关营业收入及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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